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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d)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司法机构的 

独立性、司法、法不治罪问题 

2004 年 2 月 27 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致  

人权事务代理高级专员的信  

 值此在 1993 年世界人权会议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十周年之际，奥地利

外交部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合作举行了

一次国际专题讨论会，主题为“法官对增进和保护人权的作用，加强机构间的合作”。

专题讨论会于 2003 年 11 月 24 日在维也纳举行，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高级代表

以及知名法官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专题讨论会的重点是司法机关作为增进和保护人权国家制度的核心所发挥的作

用。讨论会的动因是认识到，法官的作用是人权的中枢，但其根本任务及其对一国

整个人权情况的长期影响往往被低估。专题讨论会的目标是提请注意法官在其独立

性、公正、能力和廉政方面需要获得支持，以及推动联合国体系内外的有关国际行

为者，以更有效和更协调一致的方式，协助各国加强法官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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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随函附上《关于法官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作用的维也纳宣

言》，其中体现了专题讨论会筹备过程中及会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想法和建议。 

 《维也纳宣言》是奥地利对执行大会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535 号决定所作

的贡献。在该决定中，大会决定“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在 2003 年 12 月 10 日纪

念《世界人权宣言》五十五周年的全体会议，也将同时纪念《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

领》通过十周年，届时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联合国系统各有关

机关、基金和机构将根据各自权限志庆。”  

 谨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  * 作为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议程项目 11(d)，题

为“司法机构独立性、司法、法不治罪”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衔常驻代表  

Wolfgang PETRITSCH(签名) 

 

 

 

 

 

 

 

 

 

 

 

 

 

 

 

 

    

 *  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